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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也门

南斯拉夫

扎伊尔

赞比亚

津巴布韦

B. 第二节第4段(b)所列的国家

澳大利亚 卢森堡

奥地利 马耳他

比利时 摩纳哥

加拿大 荷兰

塞浦路斯 新西兰

丹麦 挪威

芬兰 葡萄牙

法国 西班牙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瑞典

希腊 瑞士

冰岛 土耳其

爱尔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意大利 王国

日本 美利坚合众国
列支敦士登

c. 第二节第4段(c)所列的国家

安提瓜和巴布达 圭亚那
阿根廷 海地

巴哈马 洪都拉斯

巴巴多斯 牙买加

伯利兹 墨西哥
玻利维亚 尼加拉瓜
巴西 巴拿马

智利 巴拉圭
哥伦比亚 秘鲁
哥斯达黎加 圣克里斯多弗和尼维斯
古巴 圣卢西亚

多米尼加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多米尼加共和国 苏里南
厄瓜多尔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萨尔瓦多 乌拉圭

格林纳达 委内瑞拉
危地马拉

D. 第二节第4段(d)所列的国家

阿尔巴尼亚 波兰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共和国 和国

捷克斯洛伐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盟

匈牙利

39/235. 世界工业结构改革和重新部署

大会，

回顺C关于工业发展与合作的利马宣言和行动计

划>, 222和《关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国际合作促进 其

工业发展的新德里宣言和行动计划》，m,前者根据建立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纲要， 规定了工业发展与合作的

主要措施和原则， 后者阐明了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工业

化的战略，

回顺0关于工业发展与合作的利马宣言和 行 动 计

划E为全球工业结构改革和重新部署制订了纲领井为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份额规定了指标，

重申实现《联合国第三个发 展十年国 际发 展战

略》2“所藏指标特别在于根据＜利马宣言和行 动 计 划》

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份额， 这要求

对世界生产结构进行范围广泛的改革，

还重申应避免采取通过补助和其他保护性措施来

维持国际上竞争能力较小的工业的政策， 从而有利于

将这种工业从发达国家重新部署到发展中国家，

铭记由于新的技术进步和当前世界的 经 济局势，

对世界工业结构改革需要采取新的做法，

强调联系结构调整并按照灵活的相对优势 的 原

则， 把工业从工业化国家重新部署到发展中国家的重

要性， 并重申应按照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

政策和优先次序进行结构改革和重新部署，

222参看A/10112,第四章。
mm/CONF. 4/22和Corr. 1,第六章。
＂｀大会第35/56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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嫡认工业结构改革作为一个长期过程不但应该包

括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制造能力， 还应该 包 括 建 立管

理、 扩大、 改造和指导作为国家发展过程一部分的工

业发展能力，

回顺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1983年7月2日第

159(VI)号决议，2“其中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国

际市场的重要性，

铭记结构改革和重新部署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影响

的重要性，

回瞩按照＜利马宣言和行动计划比以及过去联合国

同意的其他有关结论、 决定和决议， 协商制度作为联

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一种既定的重要活动， 特别是一

种有益的手段， 可借以确定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有

关的问题， 考虑国家、 区域和国际各级加速发展中国

家工业化的方式和途径以及促进成员国之间进行更密

切的工业合作，

踝偷工业筹资在各种情况下在这方面都是关键因

素，

灌惆工业发展理事会第十八届会议228开始进行的

协商制度的评审工作应导致改进该制度并使之更注重

成果， 以便实现＜利马宣言和行动计划》规定的基本目

标以及协商制度的原则、 目标和特点，22
7

噱认协商制度应为交换资料和意见提供场所， 可

以特别由此确定具体的合作领域和形式， 还可以有助

于提出要求的有关各方，在协商会议举行期间或以后

进行谈判，

认识剽世界各国日益相互依存是国际经济合作的

基础

1. 清发展中国家协调它们的努力和政策以促进

世界工业结构改革和重新部署I

2. 旰萧发展中国家促进区域性的多国企业以便

执行共同感兴趣的工业项目1
-一-

a“参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六届会议会议记录》，卷
一，＜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83. II. D. 
6 )第一部分，A节。

“6参看＜大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九届会议， 补编第16号》
(A/39/16), 第84段。

＂，参看Pl/84, 第一部分。

3. 促演发达国家采取适当而积极的调整政策和

措施以促进世界工业结构改革， 将破坏减少到最低程

度； 它们的政策应该力求避免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

展产生消极影响，

4. 请发达国家履行它们的承诺，制止保护主义，

特别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 充分执行和严格遵守

它们已接受的维持原状的规定， 逐步减少和消除数量

方面的限制和采取具有同样效果的措施， 并支持发展

中国家为充分利用其工业能力而作出的努力， 有关国

家应重视通过适当而互利的投资体制促进外国和本国

的投资

5. 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1

(a) 加强在技术援助、 可 行 性 研 究、 咨询服

务、 机会分析、 协助制定国家发展方案和促进对进行

工业结构改革部门的投资等方面的活动， 以促进工业

改革和重新部署；

(b) 改善其充分而迅速地满足各成员国对有关

工业结构改革及相关政策的资料需要的能力， 为此目

的应与进行这方面工作的有关联合国机构和组织以及

有关的经济研究机构保持密切的协作I

(C) 按照其权限继续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以及有关的国际组织在工业结构改革和重新部署方面

进行密切的合作和协作I

(d) 继续编写有关发展中国家工业结构改革和

重新部署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的个案研究I

6. 蕙议协商制度应：

(a) 包括发展中国家特别感兴趣的工业部门，

(b) 在该制度商定的范围内， 特别 联系＜非洲

工业发展十年），举行更多的区域性协商会议1

(C) 设法确定合作的具体领域和形式I

(d) 探讨促进分区域、 区域和国际各级工业合

作的手段和实际措施。

7. 蕙议加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促进服务

处， 酌情继续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建立国家投

资促进中心网。 这些投资促进服务处应该积极为已确



五根据第二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223 

定的投资项目， 特别是为那些与执行《非洲工业 发 展

十年方案）有关的项目调动外来资金， 与发展 中 国 家

的工业发展方案密切保持协调， 并促进符合发展中国

家国家目标和优先次序的项目。

1984年 12月 18 日

第104次全休会议

39/248. 保护消费者

大会，

回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1 年 7 月 23 日第1981/

62号决议， 其中理事会请秘书长继续就保护消费者问

题进行磋商， 以期拟订一套保护消费者的一 般准 则，

要特别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又固顺大会 1983 年 12 月 19 日 第 38/147 号 决

议，

注意剽经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1984 年 7 月 26 日第

1984/63 号决议，

1. 决定通过本决议所附的保护消费者准则，

2. 清秘书长将准则分送各国政府和其他有关各

方，

3. 清联合国系统内在保护消费者所涉各具体领

域拟订准则和有关文件的一切组织将这些准则和文件

分送各国的有关机构。

1985年4月9日

第106次全体会议

附 件

保护消费者准则

一． 目标

1. 考虑到所有国家的消费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消费者

的利益和需要，确认在经济条件、教育水平和议价能力等方面，

消费者经常面临不平衡的关系，铭记着消费者应有权利取得无

害产品以及有权促进公正、公平和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这

套保护消费者准则具有下列目标；

(a) 协助各国为本国消费者争取或保持适当的保护，

(b) 促使生产和销售形式适应消费者的需要和愿望；

(C) 鼓励为消费者生产和分配商品和劳务的各方遵 守

高度道德行为标准，

(d) 在国家和国际各级协助各国限制各行业对消 费 者

有不利影响的商业做法，

(e) 促进发展独立的消费者团体，

(f) 推进关千保护消费者的国际合作；

(g) 鼓励发展市场条件，以较低价格向消费者提供更多

的选择仁

二． 一般原则

2. 各国政府应当拟定、加强或保持有力的保护消费者政

策， 要考虑到下列准则。 这样做时，各国政府应当依照本国的

经济和社会情况， 以及本国人民的需要，再考虑到拟议措施的

成本收益， 制订本国保护消费者的优先事项。

3. 这套准则的目的是确保下列合理需要获得满足，

(a) 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不受危害，

(b) 促进和保护消费者的经济利益，

(C) 使消费者取得充足资料，让他们能够按照个人愿望

和需要作出掌握情况的选择；

(d) 消费者教育，

(e) 提供有效的消费者赔偿办法；

(f) 有组织消费者团体或组织的自由，而这种团体对于

影响到他们的决策过程有表达意见的机会。

4. 各国政府应当提供或维持适当的基础结构，以便研

拟、 执行和监督保护消费者政策。应特别注意确保执行保护消

费者的措施以增进所有各阶层人民， 特别是农村民众的福利。

5. 所有企业应遵守其营业所在国的有关法律和规章。它

们也应该遵守该国主管机构同意的保护消费者国际标准 的 适

当规定。（后面准则中提到国际标准应按照本款加以解释。）

6. 拟定保护消费者政策时，应考虑到大学和公私营研究

企业的潜在正面作用．

一． 准则

7. 下列准则应适用于国内生产的货物和服务以 及输入

品．


